


    四、爰此建議，修正本公司章程第卅三條並新增第卅三之一條暨原卅

三之一條列調整為卅三之二條如下：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以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董監事酬勞

前之利益為基礎提撥 5％～8％為員工酬勞及以 2％為董監事酬

勞之上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五、本次章程修訂詳如後附之「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六、謹請討論。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報告。 

（二） 監察人審查本公司 104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本公司 104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 104年度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案。 
 

說明：1、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 

         審查竣事。 

      2、本案各項報表請參閱附表二～附表九。 

      3、謹請承認。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 104年度盈餘分配，提請承認案。 
 
說明：一、本公司 104年度期初未分配盈餘 340,062元，加上本期確定福

利計畫之再衡量數(20,657,471)元，調整後期初可供分配盈餘
(20,317,409)元。 

二、本公司 104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433,781,973元，加計期初
可供分配盈餘(20,317,409)元，合計為 413,464,564元，依法先
予提列法定公積 41,346,456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共計為
372,118,108元。 

三、104年度盈餘分配為股東現金股利 366,939,896元，期末未分配
盈餘 5,178,212元，則保留未來年度再行分配。 

四、上述股東現金股利 366,939,896元，俟股東常會通過，按除息基
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股比例分配之，暫定配發每股
3.7元現金股利。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
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五、茲檢附盈餘分配表如後。 
六、謹請  承認。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期初未分配盈餘 340,062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20,657,471)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20,317,409)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433,781,973 

本期未分配盈餘 413,464,564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41,346,456 

可供分配盈餘 372,118,10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3.7 元 366,939,896 

期末未分配盈餘 5,178,212 

附註：  

註：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一致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案由：選舉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選舉。  
 

說明：1、本公司現任第六屆董事、監察人任期至一０五年六月九日屆滿，依法

應於本次股東常會改選。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應選任第七屆董事 11 人，其中獨立董事 3 人，監

察人 2人，改選後新任董事及監察人自選舉當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自民國一０五年五月十八日起至民國一０八年五月十七日，原董事、

監察人任期至新任董事、監察人就任時止。 

3、獨立董事 3人，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由股東會就會前公告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選任之。 

4、獨立董事候選人其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董事會審查通過，本次選舉

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5、謹提請選任。 

 
獨立董事候 
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數 

陳長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
系法學研究所、美
國杜蘭大學法學院 

金融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律師高
等考試及格、司法官特考及格、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
事長及行政院研考會委員 

 

無 

林顯郎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畢業 

1.宏碁公司全球資深副總裁暨大
中華營運總部總經理 

2.宏碁公司全球行銷長 

3.宏碁公司關係企業第三波資訊
公司(上櫃)董事長 

4.台北市電腦公會第十一屆常務
理事 

5.國家傑出經理獎(第二十屆)，由
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選拔 

 

無 

游英基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

碩士 

1.渴望園區服務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95.01-104.02) 

2.渴望會館(環保旅館)董事長兼
總經理(95.01-104.02) 

3.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資長 

(91.06-103.08) 

 

無 

 



 
選舉結果：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份證
統一編號 

職稱 戶名 得票權數 

1 董事 林琦敏 80,662,129 

556 董事 
全超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忠和 

76,392,940 

33 董事 
安國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瑞昌 

71,521,149 

4 董事 盧國財 69,974,954 

15180 董事 
正峯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正峯 

66,060,494 

15180 董事 
正峯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正剛 

65,711,003 

3 董事 洪慶豐 65,385,054 

7 董事 林琦珍 62,841,870 

N10298xxxx 獨立董事 陳長 34,569,053 

P10212xxxx 獨立董事 林顯郎 33,559,564 

C12035xxxx 獨立董事 游英基 32,550,075 

9 監察人 林福財 62,692,479 

6 監察人 劉新朝 56,599,391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附表一 

 

全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對照表 

           105.5.18 
修正前 修正後 修正原因 

第卅三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虧

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

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

或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外，如尚有盈餘，由董

事會擬定分配案，提請股東會

承認後分配之，其中提撥員工

紅利百分之十，董監事酬勞金

百分之二。特別盈餘公積，提

列之目的已完成或提列原因已

消失，廻轉併入「未分配盈餘」

時，其盈餘分派應依章程所定

方法分配。 

 

 

 

第卅三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

以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董

監事酬勞前之利益為基礎提撥

5％～8％為員工酬勞及以 2％

為董監事酬勞之上限。但公司

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

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卅三之一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

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虧

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

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

或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外，如尚有盈餘併同期

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之。特別盈餘公積，提列之

目的已完成或提列原因已消

失，廻轉併入「未分配盈餘」

時，其盈餘分派應依章程所定

方法分配。 

 

配合公司法第 235條及第 240

條修正，原卅三條修改分列為

卅三條及卅三條之一。 



 

 

第卅三之一條：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公

司之資金需求，財務結構及盈

餘等情形，並配合整體環境及

產業成長特性，由董事會擬定

盈餘分配案，經股東會決議後

辦理。由於本公司企業生命週

期正處於穩定成長階段，獲利

穩定且財務結構健全，預計未

來數年尚無重大擴展計劃暨資

本支出，故股利將採固定現金

股利支付率政策。每年發放之

現金股利以不低於當年度分派

總股利之百分之五十。 

 

第卅三之二條：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考量公

司之資金需求，財務結構及盈

餘等情形，並配合整體環境及

產業成長特性，由董事會擬定

盈餘分配案，經股東會決議後

辦理。由於本公司企業生命週

期正處於穩定成長階段，獲利

穩定且財務結構健全，預計未

來數年尚無重大擴展計劃暨資

本支出，故股利將採固定現金

股利支付率政策。每年發放之

現金股利以不低於當年度分派

總股利之百分之五十。 

 

修改條列 

第卅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

二月卅一日，第二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

年九月一日，第四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

九月三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

年五月二十日，第八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一

日，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

三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第十

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第十三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一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四月一日，第十五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二十日，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第卅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

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

二月卅一日，第二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

年九月一日，第四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年

九月三日，第六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四

年五月二十日，第八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一

日，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

三日，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第十

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第十三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一

日，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八十七年四月一日，第十五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二十日，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加註修章時間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六月十日，第十八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

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九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九月六日，第二十三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

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第二十

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六月十日，第十八次修正

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

日，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

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九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九月六日，第二十三次

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二十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

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二

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第二十

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七次修

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

十八日。 
 

 

 

 

 

 

 

 

 

 

 

 

 

 

 



附表二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大家好: 

民國 104年雖然受全球股災及總統大選政治紛擾影響之下，國內經濟成長緩步，但在總

經理及經營團隊的領導和全體同仁的積極努力之下，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收入為 16,501,728

千元，稅後淨利為 433,782千元。 

在財務狀況方面，截至 104年底，本公司各項財務指標除速動比率外均僅較 103年底小

幅下降，仍位於正常合理之狀態，財務健全。104年本公司加強庫存管理，隨時檢視商品情

況，提升商品存貨運轉效率，降低商品存貨庫齡時間，導致速動比率提升。 

本公司 104年度之每股盈餘為 4.37元，預計發放每股 3.7元之現金股利(盈餘發放現金)，

相對於 104年度本公司的收盤平均股價 58.79元，平均現金殖利率達 6.29%。 

茲將本公司 104年度的經營狀況報告如下： 

 

一、 104年度的經營狀況： 

1、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四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以下同)16,501,728 仟元，較去年同期

15,938,305 仟元約增加 3.54%，營業毛利 3,339,502 仟元，較去年同期營業毛利

3,295,030仟元增加 1.35%，稅後淨利 433,782 仟元，較去年同期稅後淨利 426,896仟

元增加 1.61%。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4年度 103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百分比 

營業收入淨額 16,501,728 15,938,305 563,423 3.54% 

營業毛利 3,339,502 3,295,030 44,472 1.35% 

稅後淨利 433,782 426,896 6,886 1.61% 

門市家數 328 330 (2) (0.61)% 

2、預算執行情形：不適用。（本公司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 

3、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分 析 項 目 104年度 103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58.47 57.27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比率(%) 
857.21 861.88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65.24 167.61 

速動比率(%) 79.09 66.8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8.12 8.33 

權益報酬率(%) 19.27 19.43 

純益率(%) 2.63 2.68 

             



 

4、營運重點工作： 

(1)、增開新門市，包括大型的體驗館，提升店格，淘汰獲利不佳的門市，營收成長，獲

利增加。 

(2)、本公司與英特爾(intel)、聯強攜手獨家開賣 Lemel「智慧電腦棒」，並積極與聯強、

美國雲動科技旗下個人雲商品內建於電腦棒，透過「智慧電腦棒」，消費者能以手機、

平板，遠端存取電腦棒所有資料，甚至外接網路攝影機就能監看家中即時影像，期

望帶動整體業績成長創造新藍海。 

(3)、舉辦二場「不老歲月演唱會」，吸引數萬人的參與；並舉辦社區園遊會，確實增加與

門市所在地的鄰里居民之互動，強化競爭力。 

 (4)、未來是科技與知識的世界，需要環保與節能來守侯，有感於地球暖化日益嚴重，希

望能幫孩子從小建立正確的環保節能觀念，全國電子引領孩子預見未來，舉辦多場

「讓未來的主人，預見未來」系列活動，藉由知性參訪、團隊遊戲，體驗等各種寓

教於樂的方式，幫孩子建立正確的家電使用知識，強化節能減碳的環保觀念，也增

加了消費者對品牌的好感度。 

 

面對 105年，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因素，本公司全體同仁仍會持續努力，經營團隊

按具體的營運計劃積極執行中，以提升市佔率並持續保持穩健優良的獲利能力。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表三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報告書、 

          決算表冊及盈餘分配表，業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 

          所有表冊皆依法編製，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 

     定繕具報告。 

 

     此致 

 

     本公司 105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五 年 三 月 二 日 



附表四 

 
 

 

 
 

 

 

 

 



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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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附表八 

 

 



附表九 

 
 




